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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碩士班修業辦法 

101.04.25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通過 

101.06.13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務會議第2次臨時會議通過 

114.11.27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第3次所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提升研究素質、

規範研究生修業及畢業條件，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修業年限依本校研究所學則規定。 

第三條 研究生畢業前，應完成下列事項始得畢業： 

1、修滿本所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數。 

2、通過碩士論文考試。 

第四條 研究生之最低畢業學分數依當屆課程學分表而定。 

第五條 指導教授： 

1、研究生應於入學後第二學期學期結束前，選定論文指導教授，並向 

   所辦公室完成登記。 

2、本所研究生之指導教授以本校具助理教授(含)以上之專任教師為限 

   ；若因研究所需，可申請外校助理教授(含)以上並符合教育部相關規 

   定之教師為共同指導，指導教授仍須為本校專任教師擔任之。 

3、研究生中途欲更換指導教授時，須取得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及所長 

   之同意，並以一次為限，特殊情況經所務會議同意者除外。 

第六條 碩士論文計畫書口試審查： 

1、學生須於第一學年第二學期起，經指導教授同意，得向所方申請論 

   文計畫書口試審查。 

2、學生申請論文計畫書口試審查，須提交計畫書一份，連同申請表報 

    請所方同意後擇期舉行，相關費用由學生自付。 

3、論文計畫書之口試審查委員由各研究生之指導教授及由指導教授 

   推薦相關領域之助理教授以上 2 至 3 人共同擔任。審查委員 3  

   至 5 名(含指導教授)，其中校外委員至少1/3(含)以上，並由其中 

   一位擔任召集人，惟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4、學生須通過碩士論文計畫書口試審查後，方可申請正式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碩士學位論文口試須離研究計畫審查至少 3 個月以上。 

5、學生未通過論文計畫書口試審查者，得經指導教授同意，向所方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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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論文計畫書口試複試；複試視需要得另聘口試委員，並不受期間及次

數之限制（相關費用由學生自付）。 

第七條 碩士學位考試：(依本校碩士學位考試辦法) 

1、生須通過碩士論文計畫書口試審查至少 3 個月以上，並修滿本所 

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包含申請時該學期所修之學分），得提交論 

文完成稿一份，連同申請表向所方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2、申請碩士學位考試前，須正式發表論文一篇以上，且透過台灣學術倫 

   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自我學習，並通總測驗 6 小時(含)以上之修課證明。 

3、學位考試須經指導教授報請所長、校長核定後方得舉行。 

4、碩士學位考試應由所屬系(所)組成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辦理之。考試委 

   員 3 至 5 名(含指導教授)，其中校外委員至少 1 人以上。委員名單 

   由所屬系(所)主管報請校長遴聘組成之，並指定委員 1 人為召集人； 

   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惟不得擔任召集人。 

5、學位考試不及格者，得於六個月後，經指導教授同意，得依規定申請 

   複試，複試視需要得另聘口試委員。 

第八條 修讀碩士學位學生於學位考試後，應將修改完成後之論文全文及摘要依 

       規定完整上傳至指定網頁，並經圖書資訊中心圖書藝文組審查通過後， 

       繳交論文（含紙本及電子檔）及論文授權書。如學生申請學位論文延後 

       公開或不予公開，依學位授予法第 16 條規定:「但涉及機密、專利事項 

       或依法不得提供，並經學校認定者，得不予提供或於一定期間內不為提 

       供」，應提供學位論文需延後公開或不予公開之證明文件等，並提送所 

       務會議審議。 

第九條 其他本辦法未訂事宜，依本校研究所學則，或另召開所務會議議決後，依 

       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會議審議，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